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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城步苗族自治县民政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城步县民政局下设9个股室，7个二级机构。
（二）人员编制情况
    局机关编制人数13人、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心人数7人、婚姻登记处3人、救助站2人、老区办2人、慈善办1人、社会组织管理中心1人、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2人，合计编制人数31人，政府特批财政供养1人，实有人数32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省、市关于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订全县民政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依法承担对全县性社会团体和委托代管的全省、全市性社会团体进行登记、管理和监督的责任；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负责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指导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推动村务公开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福利实施标准，指导老年人、孤儿、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的婚姻登记、殡葬管理和儿童收养政策并组织实施，协调跨省、市（州）及跨县（市、区）的生活无着落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4） 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心系民生，服务群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落实“以民为本、为民解决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实施低保动态管理、提升城乡困难群众救助水平。从各项工作细节，提高行政效能，确保全县民政工作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851.9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851.93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851.9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76.63万元，项目支出475.3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_GoBack]2024年决算总收入7967.61万元，较预算增加7115.68万元，总支出7967.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405.7万元，占总支出的92.48％；项目支出561.91万元，占总支出的7.52％。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初预算的只包括县级配套部门预算人员等基本支出资金，没有预算上级财政拨款资金的支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201 支出决算561.91万元，年初预算安排376.63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208支出决算6796.37万元，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 
（3）卫生健康支出（类）210支出决算18.88万元，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
（4）其他支出（类）229支出决算473.73万元，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
（5）交通运输（类）214支出决算76.6万元，年初预算0万元。
（6）教育（类）215支出决算10.88万，年初预算0万元。
（7）城乡社区（类）212支出决算27.24万，年初预算0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2.27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27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616.26万元，其中：货物223万元，工程133.6万元，服务256.6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473.73万元。主要是福彩公益金资金收入，用于养老服务项目、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公益性项目、“福彩圆梦”孤儿项目、困难适老化改造项目等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bookmark: OLE_LINK1]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6796.37万元。主要是困难群众救助支出，主要用于城乡低保生活补助、特困供养费、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费、临时救助、流浪乞讨费等困难群众生活救助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本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6分。
（2） 评价指标分析
1．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标准。联合财政下发《城步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财政局关于调整困难群众救助标准的通知》（城民发〔2024〕8号），联合财政、残联下发了《关于调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城民发〔2024〕10号），从1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650元/月.人提高到700元/月.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417元/月.人提高到450元/月.人；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从845元/月.人提高到910元/月.人；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从542元/月.人提高到585元/月.人；残疾人两项补贴单项标准从80元/月.人提高到90元/月.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费标准从1100元/月.人提高到1150元/月.人。截至年底，全县城市低保1357户2076人，累计发放1036.72万元；农村低保共有5100户8066人，累计发放发放低保金2657.74万元；特困供养对象1203户1209人，累计发放供养金761.89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72996人次，657.57万元；发放孤儿生活费190人次、22万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1590人次、159万元，9月发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次性生活补贴14.9万元。
2．加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一是动态管理救助对象。全年城市低保对象新增47户62人、核减263户328人（其中死亡25人）；农村低保对象新增433户676人、核减362户581人（其中死亡298人）；特困供养新增63人，核减60人（其中死亡37人）二是组织乡镇社会事务办救助业务培训，对取消低保分类救助改补差救助实现精准救助工作进行重点部署与要求。三是对因重大疾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暂时不能务工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群众给予临时救助，全年累计临时救助3582人次、311.45万元。
3．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一是制定了适老化改造和可感行动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要求按程序进行项目招投标，目前，已完成助餐点建设7个（其中中央厨房1个、长者食堂1个、城乡助餐点5个）；完成125户适老化改造家庭的老年人和390户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行为能力评估,完成总任务的125％。二是持续在医养结合的中心敬老院开展医德医风和医疗领域腐败问题整治。三是持续抓好防范非法集资和防范老年人电信诈骗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四是发放80-99岁高龄补贴5360人、186.71万元。
4．加强儿童关爱服务。一是将女童纳入“四位一体”关爱保护台账，保持每月台账更新，截至10月底录入台账1638人。二是印发3000本“四位一体”关爱保护对象走访记录手册至乡镇，规范入户走访记录和动态跟进关爱服务工作。三是联合各成员单位推进落实“向阳花”行动。四是属地保护专班深入乡镇开展实地督导确保各项保护政策得到有效实施。五是制定实施未成年人保护关爱百万计划：开展儿童关爱活动及未保宣传、购买困境儿童意外伤害险和助力高考等。六是开展“童伴妈妈”工作线上调度和线上线下培训督导，并组织开展儿童关爱活动269场次，放发宝贝激励金、助学金、大病救助金等9.77万元。七是办理收养登记1例。
5．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一是下发《城步苗族自治县民政局关于开展全县社会组织2023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全县96家社会组织（其中社会团体63家、民办非企业33家）参加年检，80家年检合格，2家年检基本合格，年检率为85％。二是开展民政领域内“全能神”邪教底数专项行动，制定了实施方案，开展全县民政领域“全能神”邪教组织摸排，暂未发现“全能神”邪教组织开展活动迹象。三是持续开展“打非”工作。经排查有4家社会组织正常组织开展活动但未进行登记注册，已发协办函给主管单位限时登记或解散。
6．浓厚公益慈善氛围。组织社工、志愿者开展了关爱困难群众、关爱青少年孤儿、留守儿童、助学、关爱老人、爱护环境活动共24场次，发放资助、慰问金8.83万元。
7．加大福彩销售宣传。全县福利彩票销售站点24个（其中新增2个专营站点），每月对全县站点进行巡视和安全生产检查，确保运营正常。上半年完成销量785.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幅16.8%。
8．提升殡葬改革。一是下发《2024年清明祭扫工作的通知》至各乡镇（场），联合公安、消防、交警、林业等部门共同做好清明节期间群众祭扫活动安全保障。二是联合县文明办发布《清明节文明祭祀倡议书》，粘贴森林防火、清明文明祭扫宣传标语1300张，发放宣传册1000份，村村响全天播放森林防火注意事项。三是召开殡葬项目建设专题推进会，全力推进扫尾工作和运营二次装饰装修及运营服务前期准备工作。
9．优质婚姻登记服务。办理业务1345件，其中结婚登记587对、离婚登记248对、补发结婚证109对、补发离婚证19本、离婚冷静期受理382对，登记合格率100%，出证率100%，实现零上访。
10．规范流浪救助管理。一是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和遇到困难的外来人员给予了及时、有效的救助，上半年共救助流浪人员110人次，安全护送返乡11人，救助率达100%。二是救助站按三级标准提质改造，规范救助工作。
11．更新区划地名管理。一是修改完善湖南省地名志邵阳城步待补问题。二是参加“乡村著名行动”采集上图工具学习和提升乡村地名服务水平培训，建立交通、住建、自然资源、农水等单位协调机制，实现了“一次采集、多方共享”。三是完善复核、校核国家地名信息库行政区域数据，确保相关地名及其基本属性信息准确完备。
12．强化革命老区工作。对拟申报的县老区扶贫发展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后，向省老区办申请2024年度城步县老区扶贫发展项目30万元；对2023年度城步县民政局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老区发展方向）支出进行绩效自评；对全县红色资源基本情况进行统计。
[bookmark: OLE_LINK2]13．深入开展“群腐”专项整治工作。对民政救助进行全面深入清理，排查出15个问题，收缴追回资金24683元，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配套资金落实难。由于我县财力十分紧张，县级财政无法按省级要求对相应的专项经费安排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工作经费短缺，影响了工作的正常运转，束缚了工作的创新进度。
二是对拨付到乡镇的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不够，尤其是临时审批报告发放到个人的资金，是否有瞒领、虚领、冒领、反复领、层层领等现象，没有主动的针对性的进行抽检。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确保专项经费足额到位。对年初人大通过的和中途追加的财政预算要认真落实，不留缺口，不虚列支出。对上级部门下拨的年度专项经费，要全部拨付到位。保证年度支出预算的完成。
2、规范资金管理行为，加大监管检查力度。一是规范项目资金的分配，必须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来分配。按时完成年度所有项目的拨付及社会化发放。二是加强对专项资金申报、使用过程的监督检查。每年进行一次年度专项资金定期督查和多次不定期抽查，采取重点检查、抽样检查的形式开展。严把每个关节，使每一笔资金落到实处、落到点上。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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